
东 莞 理 工 学 院 文 件
莞工〔2020〕27号

关于印发《东莞理工学院学生参军入伍
工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二级组织机构：

《东莞理工学院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管理办法》业经第 6次

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东莞理工学院

2020年 4月 11日



- 2 -

东莞理工学院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鼓励支持我校大学生参军入伍，激励学子携笔从戎、

建功军营，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

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5〕3号）

和《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

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工委〔2019〕5号）等有关文件规定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学生是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和研究生。

不包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、各种非学历教育、培训类学生。

第二章 组织领导

第三条 学校成立征兵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学校学生征兵

工作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武装部。征兵办公室负责

大学生应征入伍政策的宣讲、实施和工作协调，负责全校应征入伍

学生的管理等工作。党委宣传部积极开展征兵宣传，树立优秀入伍

大学生典型，营造良好征兵工作氛围。

第四条 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学生处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研究

生处负责办理入伍学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一次性补偿或国家助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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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代偿工作，协助做好学生入伍宣传工作。校团委负责协助做好

学生入伍氛围营造工作。

第五条 教务处负责入伍学生保留学籍、复学、转专业、应届

毕业生学业帮助等工作。

第六条 财务处负责办理学生入伍后学费退还工作、学生复学

后学费的减免工作、入伍学生奖励金、补助发放等工作。

第七条 各学院负责入伍政策宣传、入伍动员、协助征兵办公

室做好入伍学生政治考核及相关工作。

第三章 学业安排

第八条 复学

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校就读的学生（含高校新生），

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，退役后 2年内允许

复学或入学。学校在退役当月集中办理一次退役复学手续。

退伍学生办理复学流程：填写复学申请表（教务处网页下载专

区自行下载），并持身份证和退伍证明的原件与复印件依次到二级

学院、学生工作部、教务处签署意见、盖章。

第九条 免修课程

学生退役复学后，可免修体育、军事技能、军事理论以及相关

公共选修课程，课程赋分要体现激励性，按照 90分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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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役复学当月，由学校武装部统一收集退伍学生《退伍复学生

免修公共体育、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课申请表》（由退伍学生在教务

处网页自行下载，如实填写），武装部在军训相关课程栏目签署意见，

由学生交给所在学院办理。

第十条 转专业

进一步落实放宽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转专业限制。除定向生、

委培生外，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复学，按学校有关规定在当年开放转

专业的专业和人数范围内，不受专业门槛、成绩、学科限制，优先

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。

根据现行学校关于转专业文件要求，已经转过专业的，不再受

理转专业申请。

退役复学当月，由学校武装部统一收集退伍学生转专业申请表

转交给教务处，由教务处统一联系相关部门、学院办理（退伍学生

在教务处网页下载专区自行下载、如实填写转专业申请表）。

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，如果申请转专业的，对照拟转入专

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及毕业要求，做好学业规划（学业规划书面

报告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应补学分、补修计划、是否可

以按期完成学业，指导老师签字、指导时间，拟转入学院领导

意见及签字、盖学院公章）。拟转入学院必须认真、严格审核学

生的学业规划，确定学生转专业认定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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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和夯实学生可持续学习能力，学生转专

业后，与非参军入伍学生一样，按学校有关规章制度进行管理。根

据《东莞理工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（莞工教〔2015〕47号）

的要求，须修满转入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学分，方可毕业。

第十一条 学业帮助

鼓励应届毕业生积极参军。对确定为大学毕业生预定兵人员，

在毕业前 3个月认真梳理课程学分，学院安排专业指导教师帮助完

成学业。凡达到毕业和授予学位条件的，由学校颁发毕业证书、学

位证书。如果有已经重修还没有及格的科目，在毕业学期，在通过

市征兵办和学校各项参军体检，确定为预定兵人员的，可以增加一

次重修机会，重修合格者按照学校应届毕业生毕业，在入伍后颁发

毕业证书。

第四章 经济奖励

第十二条 对在校内入伍的大学毕业生士兵，一次性发放

补助人民币 10000元，对在校内入伍的在校大学生士兵，每人

一次性发放补助人民币 8000元，对新疆、西藏等高原边远艰苦

地区服役的义务兵，每人一次性发放补助人民币 12000元。补

助与《入伍通知书》同时发放。

第十三条 对有征兵工作要求的二级学院落实征兵专项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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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人民币2000元，每完成1名在校大学生校内入伍，另外落实征

兵专项经费人民币1000元，每完成1名在校入伍应届毕业生入伍，

另外落实征兵专项经费人民币2000元。在征兵工作中表现突出的

人员由二级学院纳入个人绩效考核，给予奖励。

第十四条 我校入伍的大学生，在服义务兵役期间立功和被

评为“优秀义务兵”的给予以下奖励（以最高级别奖励为准，不重

复奖励）：

（一）荣立一等功者奖励人民币8000元；

（二）荣立二等功者奖励人民币4000元；

（三）荣立三等功者奖励人民币2000元；

（四）评为“优秀义务兵”者奖励人民币1000元。

第五章 精神鼓励

第十五条 学校国旗护卫队、学生党团组织、社团组织和学

生会在招收成员时，优先考虑退伍复学大学生士兵，发挥退役军

人积极作用，传递正能量，为学校国防教育做贡献。

第十六条 发展党员时，优先发展符合条件的退伍复学学

生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武装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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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本办法从发文之日开始实施。《东莞理工学院在校学

生服义务兵役奖惩办法（暂行）》(莞工〔2010〕42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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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理工学院办公室 2 0 2 0 年 4 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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